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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決議案
票數（佔%）

贊成 反對

3(a). (i) 重選朱偉航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。 426,724,567 
(99.75%)

1,088,000 
(0.25%)

(ii) 重選劉根鈺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579,649,096 
(99.94%)

334,000 
(0.06%)

(iii) 重選陸志芳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 579,983,096 
(100 %)

0
(0%)

3(b). 授權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的酬金。 579,983,096 
(100%)

0
(0%)

4. 重新委任安永會計師事務所（執業會計師）為本公司核數師，
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，並授權董事會釐
定核數師酬金。

579,983,096 
(100%)

0
(0%)

5(A).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、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公司已
發行股份數目20%的額外股份。

573,780,693 
(98.93%)

6,202,403 
(1.07%)

5(B). 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
10%的股份。

579,983,096 
(100%)

0
(0 %)

5(C). 擴大根據第5(A)項普通決議案授予董事發行股份的授權，在本
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中加入根據第5(B)項普通決議案所購回股
份數目。

573,780,693 
(98.93%)

6,202,403 
(1.07%)

由於上述第1至5項普通決議案各獲50%以上票數贊成，故上述所有普通決議案均
獲本公司股東批准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博奇環保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曾之俊

中國北京，2021年6月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曾之俊先生及程里全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鄭拓先生、
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根鈺先生、謝國忠博士及陸志芳
先生。


